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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换卡业务告知承诺书

尊敬的持卡人：
为做好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跨行换卡相关工作，保障各位持卡人的权益，针对跨行换卡业务，特告知如下：
一、非必要不换卡，如非有效期到期、芯片损坏、卡面污损或使用不便等原因，不必要换卡。如您此次办理成功，6个月内不允许再次办理跨行换领业务。
二、充分尊重持卡人自愿换卡意愿。如各合作金融机构有强制换卡情况发生，您可通过人社服务热线0898-12333反映相关情况。
三、如您的社保卡银行账户绑定了社保缴费、养老金领取、财政惠民补贴发放、贷款或信用卡约定还款、水电代扣代缴、金融理财、定期存款等业务，不建议办理“跨行换卡”申请，以免影响银行账户的正常使用，若因换卡产生违约、资金无法入账、待遇无法正常领取、定期存款按活期计息等风险，由持卡人本人自行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四、签署本告知承诺书，视同您已知晓并同意新卡生成时社保卡一卡通机构同步将您的原社保卡一卡通应用功能予以注销；知晓并同意原社保卡服务银行将您原社保卡的银行账户、医保账户转为只收不付状态；知晓并同意新服务银行代办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转移到新社保卡，知晓原社保卡银行账号将限制非柜面交易，并承诺于30天内至原服务银行办理社保卡银行账户销户或更换为原服务银行的其他银行卡。
五、在办理本业务前，请先确认您的社保卡是否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并将卡片进行妥善保管，以便后续原服务银行回收和受理原社保卡银行账号注销。如卡片遗失，原服务银行将按照该行收费标准收取相关业务手续费。
六、办理跨行换卡相关业务时请遵守服务银行网点秩序，如服务银行网点在业务高峰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分流时，请耐心等候办理。
持卡人本人已阅读以上告知书内容，并承诺同意以上办理须知，承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社保卡持卡人（承诺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